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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 法 會 CB(4)400/13-14(01)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2014 年 2月 5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事 項 作 出 的 回

應  
 

立 法 會 CB(4)400/13-14(02)
號文件  

 西 貢 街 渡 商 會

的意見書 (只備

中文本 ) 
 

立 法 會 CB(4)400/13-14(03)
號文件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的意見書 (只
備英文本 ) 
 

立 法 會 CB(4)403/13-14(01)
號文件  

 埃 克 森 美 孚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的

意見書 (只備英

文本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經辦人／部門  
 

討論  
 
代表團體的意見  
 
2.  主席概述 3個團體就《空氣污染管制 (船用

輕質柴油 )規例》 (下稱 "《規例》 ")提交的意見書所

載的意見，內容如下： 

 

西貢街渡商會 

 
(a) 應以公開透明的方式釐定含硫量不超

過 0.05%的輕質柴油 (下稱 "低硫柴油 ")
的零售價； 

 
(b) 應在方便的地點設置供本地船隻注入

低硫柴油的設施； 

 
香港工程師學會 

 
(c) 當局可考慮給予船用輕質柴油進口商

及供應商寬限期，以遵守將於 2014年
4月 1日生效的《規例》；  

 
埃克森美孚香港有限公司 

 
(d) 當局應推行行動計劃，以確保本地船

隻在《規例》實施後使用低硫柴油； 

 
(e) 過往低硫柴油進口價格的升跌，不應

被視為日後低硫柴油零售價的指向，

因 為 最 終 售 價 是 根 據 多 項 因 素 而 釐

定，包括進口價、營運及物流開支和

市場競爭情況；及 

 

(f) 當局應給予船用輕質柴油進口商及供

應商寬限期，以遵守《規例》，從而

紓緩《規例》對船用輕質柴油進口商

及供應商的營運開支造成的影響。 

 



經辦人／部門  
 

3.  政府當局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承諾：  
 
(a) 與何俊賢議員合作，向本地航運界 (包

括西貢街渡商會 )宣傳《規例》的規定；

及 

 
(b) 提供有關本地船隻在西貢區注入低硫

柴油地點的資料。 

 
4.  香港工程師學會及埃克森美孚香港有限公

司認為，應給予船用輕質柴油進口商及供應商寬限

期以遵守《規例》，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無需作

出這種安排，因為所有船用輕質柴油進口商及供應

商均熟知即將實施的《規例》，並一直進行所需的

準備工作。  
 
5.  關 於 在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由 陳 家 洛 議 員 於

2014 年 2 月 17 日 發 出 的 函 件 ( 立 法 會

CB(4)417/13-14(01)號文件 )，政府當局表示，無須

擔心豁免《規例》第 4(2)條所提述的 "軍艦 "及 "其他

作軍事服務的船隻 "會削弱《規例》減少船隻排放的

效力，因為與遠洋船隻每年訪港約 3萬船次相比，

該等船隻訪港的船次極少。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

在其他與航運相關的本地法例中，沒有界定 "軍艦 "
一詞，此詞的涵義明顯，也沒有界定何謂 "其他作軍

事服務的船隻 "，此等船隻應指海軍編制下的船隻；

當局亦表示，從未因沒有界定此等船隻的定義而構

成任何在法例實施方面的問題。政府當局應小組委

員會的要求，承諾以書面闡釋 "其他作軍事服務的船

隻 "，並述明 "軍艦 "及 "其他作軍事服務的船隻 "在過

去 3年訪港的次數及排放量。  
 
6.  何俊賢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宣傳，讓本

地船隻的船東和營運商知悉《規例》旨在管制在本

地市場供應的船用輕質柴油，最終使用者使用含硫

量以重量計超過 0.05%的船用輕質柴油，無須負上

法律責任。政府當局同意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經辦人／部門  
 

逐項審議《規例》的條文  
 
《規例》第 8條    監督可要求提供紀錄  
 
7.  易志明議員詢問，在《規例》第 8(1)條下，

可否訂明船用輕質柴油進口商或供應商向空氣污

染管制監督提交根據《規例》須備存的任何報告、

文件或其他紀錄的合理時限。  
 
8.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當局會考慮個案的

性質，然後決定在切實可行範圍內提交任何報告或

資料的時間。  
 
 
II 其他事項  
 
9.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已完成《規例》的

審議工作，並會在定於 2014年 2月 28日舉行的內務

委員會會議上提交有關小組委員會商議工作的書

面報告。主席進一步表示，她會在 2014年 3月 19日
立法會會議上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4年 3月 31日  
 
 



附件  
 

《空氣污染管制 (船用輕質柴油 )規例》小組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4年 2月 18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910 
002240 
 

主席  
政府當局  
 
 

委員察悉 3個團體就《空氣污染管制

(船用輕質柴油 )規例》 (下稱 "《規

例》 ")表達的意見。  
 
關於給予船用輕質柴油進口商及供

應商寬限期以遵守《規例》一事，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無需作出這

種安排，因為所有船用輕質柴油進

口 商 及 供 應 商 均 熟 知 即 將 實 施 的

《規例》，並一直進行所需的準備工

作。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  
 
(a) 與何俊賢議員合作，向本地航

運界 (包括西貢街渡商會 )宣傳

《規例》的規定；及  
 
(b) 提供有關本地船隻在西貢區注

入低硫柴油地點的資料。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a)
及 (b)段所述的行

動。  

002241 
003810 
 

主席  
政府當局  
 

關於 "軍艦 "及 "其他作軍事服務的船

隻 "的定義，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對

2014年 2月 5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作

出的回應。  
 
政府當局表示，無須擔心豁免《規

例》第 4(2)條所提述的 "軍艦 "及 "其
他作軍事服務的船隻 "會削弱《規

例》減少船隻排放的效力，因為與

遠 洋 船 隻 每 年 訪 港 約 3 萬 船 次 相

比，該等船隻訪港的船次極少。政

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在其他與航運

相關的本地法例中，沒有界定 "軍艦 "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5 段

所述的行動。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一詞，此詞的涵義明顯，也沒有界

定何謂 "其他作軍事服務的船隻 "，此

等船隻應指海軍編制下的船隻；當

局亦表示，從未因沒有界定此等船

隻的定義而構成任何在法例實施方

面的問題。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  
 
(a) 以書面闡釋 "其他作軍事服務

的船隻 "；及  
 
(b) 提供 "軍艦 "和 "其他作軍事服務

的船隻 "在過去 3年訪港的次數

及排放量的資料。  
 

003811 
004430 

主席  
何俊賢議員  
政府當局  

何 俊 賢 議 員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加 強 宣

傳，讓本地船隻的船東和營運商知

悉《規例》旨在管制於本地市場供

應的船用輕質柴油的含硫量，最終

使 用 者 使 用 含 硫 量 以 重 量 計 超 過

0.05%的船用輕質柴油，無須負上法

律責任。政府當局同意加強這方面

的工作。  
 

 

004431 
011815 

主席  
易志明議員  
何俊賢議員  
政府當局  
 

逐項審議《規例》的條文  
 

《規例》第5條   船油進口商須備
存紀錄  
 

《規例》第 6條    燃料品質測試
報告須載有的詳情  
 

《規例》第7條   船油供應商須備
存紀錄  
 

《規例》第 8條    監督可要求提
供紀錄  
 
易志明議員詢問，在《規例》第 8(1)條
下，可否訂明船用輕質柴油進口商

或供應商向空氣污染管制監督提交

根據《規例》須備存的任何報告、

文件或其他紀錄的合理時限。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當局會考慮

個案的性質，然後決定在切實可行

範 圍 內 提 交 任 何 報 告 或 資 料 的 時

間。  
 

《規例》第 9條    船用輕質柴油
的含硫量的測定  
 
附表 1   船用輕質柴油的規格  
 
附表 2   測定含硫量的測試方法  
 
註釋  

 
011816 
012050 
 

主席  
秘書  

完成《規例》的審議工作。  
 
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對《規例》

並無異議。  
 
主席會分別在 2014年 2月 28日內務

委員會會議及 2014年 3月 19日立法

會會議上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

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4年 3月 31日  
 


